
地球公民針對「淨零綠生活」推動項目的具體建議 

一、零浪費低碳飲食（食） 

1.「1-2 推廣零浪費餐飲服務及綠色餐飲-推廣綠色餐飲」應要求並輔導一定營業

額以上餐廳、零售商店揭露餐點碳足跡：餐點的碳排放量除了來自於食材本身

的選擇，也包括包裝、運輸及烹調等加工過程製造的碳排放。建議應規劃一定

營業額以上的餐廳揭露餐點的碳足跡，並建立制度輔導餐飲業進行碳盤查，以

利民眾在食物、食材原料選擇時能夠作為參考。 

2.餐具共享的可及性是很重要的，建議公部門在包括國中小、大專院校、行政

單位、車站的招商規範中都去規劃，是否有可能在一個餐飲場域中都去設置餐

具出借等服務，若是僅有單一的餐飲廠商，也應思考能否提供外帶餐具的借用

服務等。 

 

二、居住品質提升（住） 

1.「住-居住品質提升」部分建議新增計畫「推動家戶化石燃料設備電氣化」： 

(1)電氣化搭配潔淨能源，才能減少家戶直接碳排，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早已實行

多年。 

(2)設備電氣化後，可結合智慧控制，提升居家安全，擴大家戶能源管理系統的

服務與應用。 

(3)可刺激相關製造業的智慧化轉型，與能源服務業的發展。例如日本已有煤氣

公司提供服務區域內的家戶防災與需量管理服務。 

2.「3-2 智慧控制導入與深度節能計畫」應開始朝向商業化布局，並納入中長期

全面施行項目，不能只是停留在示範、研究： 

(1)淨零碳建築包含節能、使用零碳能源、減少建築本身碳排三部分，都需要

「能源管理服務業」進場，進行系統整合管理控制，才能發揮綜效。例如，能

源管理系統（EMS）可感測建物內能源使用狀況、分散式能源發儲電狀況、及

外在天候因素變化，透過調度、調節、模擬與控制，可以提高建物本身（乃至

區域）的能源效率與能源調度，進而促進智能生活服務。 

(2)透過商業服務模式，比訴諸民眾個人行為改變更有效。例如：EMS 與物聯網

整合服務，進行設備耗能、安全、壽命診斷，提供民眾選購高效能產品與使用

綠能的建議方案，可大幅提升民眾汰換耗能設備與建置再生能源的機率，進而

促進淨零全民教育。 

(3)國內已有類似的示範研究計畫，國外則已商業化推行多年，台灣在 2030 年前

應以此為基礎開始規劃商業化布局，以利 2030 年後推動全面施行。 



 

 

三、低碳運輸網絡（行/樂） 

1.「4-1 推廣公共運輸」 

(1)可借用電子票證蒐集移動習慣後，調整公共運輸班次與路線，並將大數據與

各地方政府分享，讓公路運輸的行控中心可調整各適合公共運輸的號誌，並建

立公共運輸優先的路網與公路環境。 

(2)雙鐵 E 化外，對於既有乘車品質與安全提升，也應納入計畫使民眾得以繼續

信賴公共運輸；另雙鐵與公路客運的無縫接駁，從軌道到公路也應該要以此為

標準，現有計畫僅提到公路公共運輸無縫，也應整合整體公共運輸系統達到無

縫，並提高可預估的準確度。 

2.「4-2 完備步行環境」 

(1)應先協助地方政府處理「機車退出騎樓」，還給既有的步行空間有舒適的品

質，更結合私有運具管理政策來執行。 

(2)省道設制人行道有討論空間，但既有通勤路網的行人空間更需要清楚的政策

指引；另為優化步行空間的舒適，易下雨的北部地區也可思考遮蔽設備與步行

空間的結合。 

3.「4-3 完備自行車環境」 

(1) 在迴避跟移轉的政策上，自行車道與人行道的優化是重中之中，在通勤自

行車政策上，除了路網外，有四大重點都會應該是現有政策去努力的：1.安全

的行車環境。2.提升便利的專用道。3.友善且合適的停車空間。4.可接受單車通

勤的工作環境。 

建議在做自行車道的鋪設上以上述四點為原則；人行道則必須從現有的空間中

先作出基本的整理，譬如機車退出騎樓，這各地方政府都有執行但效果不彰，

也有賴更多資源與宣導介入。 

(2)需要清楚串聯自行車通勤路網，盡可能以人車分道形式來執行，讓一般民眾

願意以自行車作為主要通勤工具。 

(3)除了建設自行車道外，良好的自行車停車空間規劃甚至興建，到鼓勵辦公處

所有簡易盥洗設備，讓騎單車無論淋雨或流汗都有在上班前可更換的設備，也

有助於通勤的增加。以安全的行車環境、提升便利的專用道、友善且合適的停

車空間、可接受單車通勤的工作環境等四項原則來建構優質的自行車通勤環

境。 

(4)相關經費使用比重上，務必以通勤自行車環境為優先，環島自行車網對減碳

幫助效益不大。 



(4)現有預期效益蒼白無力。應以現有每兩年一次的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

為基準，逐年設定各縣市自行車比例提升。並給 2050 年一個全國以自行車為運

具使用的目標值。 

4.「4-4 管理私人運具」 

(1) 管理私人運具使用是重點之一，簡報中以減少停車空間、停車收費費率調

整為舉例，這確實是方法。 

但具體上，或許英國倫敦的低排放區、超低排放區的設計，讓城市除了有身心

障礙接駁這些豁免的車種外，都必須符合排放標準。又譬如荷蘭在 13 個城市設

立環境區，如果有不符合規範的車種出現可以開罰，這些都會是現有管制手段

上可以新增的。 

以台北市為例，現有的空氣品質維護區在三站六處實施，就是一種方案，未來

還有低碳交通區的設計，都有助於做為「因為減碳而要實施的運輸管理手段」

這些都有賴地方政府來畫設，中央也應該以制度來協力地方畫設。 

(2)訂定新設停車空間必須是以公共運輸節點為優先的原則，並強化電動車種的

優勢條件，如低碳運具的優惠停車費率及提高燃油車停車費率必須同步進行。

並鼓勵地方政府對於汽機車停車格均收費，且以時間代替次數。 

(3)要求地方政府均要劃設低碳交通區，並強化對於低碳交通區的取締與管制，

現有電子監測均有儀器瑕疵需要調整。 

(4)強化科技執法，將交通管制更加照規矩，讓行人、自行車有更安全的空間。 

(5)營業用車輛都是政府相對有辦法做部分獎勵或管理的車種。除了外送平台、

大型租賃業者到目前全台灣各縣市都有近千家的小型租賃業者，都應該有電動

化相關配套政策。現有租賃業者必須用新車才能得到消費者青睞，在此市場結

構下，如：消費者端的獎勵，由消費者選購電動車租賃有較好的費率，或鼓勵

租賃業者淘汰車輛時換購電動車，也能加快整體電動化時程。 

並輔以落日條款方式，讓營業用的租賃車、計程車有清楚的時程與規範。 

5.「4-5 推廣共享汽機車」 

(1)發展共享運具，做為最後一哩路的公共運輸有很多幫助。但現有的發展不清

楚，一些地方政府如桃園、台北市有共享運具的管理條例，但共享運具不一定

只在單一縣市，跨區之間沒有清楚的規範。譬如台北市政府有收共享機車權利

金，但同樣一批共享機車，在新北又要收一批權利金；這些現有的問題是中央

必須要協調甚至介入管理。 

而且本質上，但運輸學的定義裡，共享運具與計程車都是副大眾運輸，但共享

運具要收權利金但計程車卻沒有，這是真的發展共享運具嗎？這是中央與地方

政府要積極處理的。 

此外雖然陸陸續續在不同縣市有服務範圍，但在許多地方政府都礙於現有的租

賃車行業，所以遲遲沒有共享運具引進，譬如宜花東都是如此。所以無論中央



或地方，既然知道共享是接下來運輸部門減碳的關鍵，都應該排除現有障礙來

推動。 

(2)共享運具的發展與管理需要同步進行，目前各縣市政府以權利金的形式，並

以許可量作為控管共享運具，都達不到鼓勵的效果。應該創造更多共享運具的

停車空間、費率、使用環境的優勢。 

(3)可發展尚未購買汽機車者的共享運具優勢方案，因為節制私有運具對整體綠

運輸發展甚為重要，若已購買則會建立已私有運具為主的運輸習慣，尚未購買

者仍可培養以公共運輸為主，共享運具為輔的運輸計劃。故應該認真思考甚至

介入，讓未持有私有運具者有更多共享優勢。 

6.「4-6 公共運輸導向之土地使用(TOD)」 

(1)應先檢視現有 TOD 發展不起來的原因，不單純只是要獎勵容積，否則容易淪

為土地炒作跟賣場的發展，再重新滾動檢討。以台北市為例，TOD 相關自治條

例制定甚久，但始終未發展，應該徹底檢討。 

(2) 許多都市發展都呼籲要以 TOD 的形式來做為交通運輸節點的設計，國際間

確實有許多成功的城市發展，但現有台灣根本沒有什麼成功的 TOD 案例，台北

市政府是說因為獎勵不夠多、可設置的範圍太少所以來執行修法，建議中央也

應該介入理解 TOD 無法獎勵到投資的原因，進而做出制度性地改善。 

7.「4-7 減少非必要運輸需求 推廣遠距生活」 

(1)對於民間企業的遠距工作發展，政府也可思考相關鼓勵之政策。Avoid 是最

應該被鼓勵的，譬如公部門帶頭來做輪流居家辦公，又或者有獎勵私部門新型

態的上班模式，也應該是我們在此項策略中可執行的。 

(2)應加強數位溝通介面及場地設施：視訊會議、活動的品質要提升，必須有良

好的軟硬體設備配合。建議各部會應盤點既有場地的硬體設施狀況，同時優化

線上會議軟體，以提升與會者遠距參與的意願。若能同步檢討各部會公開會議

的線上參與規範，更能有效降低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門檻。 

 

四、使用取代擁有（購） 

1.針對推動措施 5-2 延長物品使用壽命，現在各地興起「修理咖啡館」運動，是

很重要的公民自主行動。社區大學等社區組織或甚至是自發性的組織會招募修

理志工，請志工會貢獻各種不同的修理專長，到社區進行小家電、衣服、木製

品家具等物品進行免費或只收材料費的修理，達到延長物品使用壽命的效果。

在這方面，環保署跟地方政府都有很多以社區為單位推行環保跟環境營造的計

畫，能不能具體來去盤點進來，看看「修理運動」上公部門能夠貢獻的資源跟

協助有哪些，民間其實是藏龍藏虎有很多活力，這不僅是一種減碳的效益更是

發揮惜物教育、社區經營甚至長期照護的共效益。 



2.「5-4 以服務取代購買」應新增「建立減碳商業模式」具體行動： 

(1)5-1~5-3 分別屬於製造端與廢棄回收端的措施，欠缺串聯消費端與製造端，從

源頭就改用循環友善的產品的機制。因此需要 5-4 建立減碳商業模式，包含以

租代買、以服務取代購買、購買循環友善產品等多元商業模式，來刺激生產端

改變生產設計，進而減少廢棄回收端的去化壓力。 

(2)市面上許多家用產品均有過度包裝的問題，主因仍是石化產業補貼的外部成

本導致運銷零售濫用包裝。但除了產業端改善外，也需培養消費者「重新習

慣」無包裝商品。建議在減碳商業模式的建立中也要納入這部份進行規劃。 

(3)第伍章第一節推動重點策略有提到「建立減碳商業模式」，但在短期與中長

期推動計畫中，都沒有提到如何建立減碳商業模式。 

(4)目前「5-4 以服務取代購買」只有提到循環杯與環保集點，過於狹隘、已是

既有政策、且不夠前瞻，無法建構「以服務取代購買」的社會環境。此外，目

前台北市政府都已於自治條例中明訂不得免費提供一次性餐具、2030 年起禁止

提供一次性餐具，環保署除提出鼓勵措施外，也應考慮研擬階段性管制政策。 

 

五、全民對話（育） 

1.「6-5 全民教育」的推廣具體行動應加強環境教育融入既有課程實踐： 

(1)環境教育的推動落實不能只停留在教師的增能研習、學生環境時數的達成，

應強調「做中學」，透過課程安排師生共同發想符合在地需求的淨零活動，打

造真正能夠實踐淨零生活的校園及居家環境，才能改變社會的生活習慣。 

(2)透過補助跟制度鼓勵教師開設與環境相關的微課程、學校本位課程等特色課

程，或大學校內的通識及服務學習課程，引入民間團體、社會企業的能量參與

課程規劃與實施，更能促成教學與社會相長、放大社會資源利用的效果。 


